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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技术人员参加职业技能等级评价

工作指弓｜ （试行）

为贯彻实施新时代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制度’推动技术技

能人才职业发展贯通’进一步激发技术技能人才创新创造活力,

着力服务技工强省建设’根据有关规定’结合我省实际’现就专

业技术人员参加职业技能等级评价’制定本指引.

—｀政策依据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《关于在工程技术领域实现高技能人才

与工程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意见（试行）》（人社部发〔2018〕

74号）提出: “适应人才融合发展趋势,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

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,建立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员职业发展

通道’促进两类人才深度融合.”“注重技能考核°对参加职业技

能评价的专业技术人才’应注重技能考核°对具有所申报职业（专

业）或相关职业（专业）毕业证书的’可免于理论知识考试°”

二｀实施范围

（一）评价对象。在安徽省内企事业单位’从事技术技能岗

位工作’取得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或职称的人员’可报名参

加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对应职业（工种）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。

（二）职业范围。评价的职业（工种）为现行《国家职业分

类大典》3-6大类中的技能类职业（工种）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部后续公布的技能类新职业·

（三）评价机构°评价机构为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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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简称人社部门）备案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企业等用人单位、

技工院校、社会培训评价组织°

三｀申报条件

（一）高级工申报条件

取得相关专业的初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资格）后’累计从

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’可申报相应职业（工种）三级／

高级工职业技能等级认定。

（二）技师申报条件

符合以下条件之一’可申报技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:

1.取得相关专业的初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资格）后’累计

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’并在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

三级／高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’从事本职业或相

关职业工作满1年’可申报相应职业（工种）二级／技师职业技能

等级认定。

2.取得相关专业的中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资格）后’累计

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’可申报相应职业（工种）二

级／技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。

（三）高级技师申报条件

符合以下条件之一’可申报高级技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:

1.取得相关专业的中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资格）后’累计

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’并在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

二级／技师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’从事本职业或相关

职业工作满1年’可申报相应职业（工种）一级／高级技师职业技

能等级认定。

-3-

~vⅢ!0亏‖ 押瓣



2.取得相关专业的高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资格）后’累计

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’可申报相应职业（工种）一

级／高级技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。

四｀评价方式

（一）注重技能考核。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技能等级评价’ 以

国家职业标准为依据’结合实际岗位技能要求’注重操作技能考

核·高级工评价科目为理论知识、操作技能两科;技师、高级技

师评价科曰为理论知识、操作技能和综合评审三科。对具有所申

报职业（专业）或相关职业（专业）毕业证书的’免于理论知识

科曰考试’成绩按“合格’’进行认定。

（二）实行分类评价。用人单位、技工院校、社会培训评价

组织按照国家职业标准或评价规范’结合不同类型技能人才工作

特点’实行分类评价° 1.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评价’要突出实际

操作能力和解决关键生产技术难题等要求· 2.对知识技能型人才

的评价’要突出掌握运用理论知识指导生产实践、创造性开展工

作等要求。 3.对复合技能型人才的评价’要突出掌握多项技能、

从事多工种多岗位复杂工作等要求°

（三）支持白主评价°支持以技能人员为主体的规模以上企

业大力开展技能人才自主评价。开展技能人才自主评价的企业等

用人单位’可根据《国家职业标准编制技术规程（2023年版）》

和国家职业标准（行业企业评价规范）有关要求’结合实际制定

本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破格参加职业技能等级评价的实施方案和标

准条件’经报相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后’对优秀职工开展破

格评价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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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｀证书核发

（一）证书制发。按照我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统一编码规则

和统一样式’ 印制发放职业技能等级证书·经规范评价取得的职

业技能等级证书’按程序上传至安徽省技能人才评价信息服务平

台（https:／／hrss.ahgov.cn／技能人才评价专栏）和技能人才评

价证书全国联网查询平台（http:／／zscx.osta.org.cn）。

（二）信息统计。专业技术人员参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并取

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’纳入高技能人才统计范围。

六｀其他事项

（一）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、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

可根据本指弓｜制定实施细则’规范评价流程。

（二）本指弓｜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和技

能人才管理服务中｜心负责解释·

（三）本指弓｜自印发之日起试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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